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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桂林市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全州县
整改工作销号机制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直各相关单位：
为扎实推进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全州县整改工作，结合我县实际，建立整改销号机制，规范整改销号流程，确保全县整改工作任务见底归零，取得成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销号内容
销号内容为《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全州县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中所列的113项整改措施，由各牵头单位逐一抓好整改落实。
二、销号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严格整改标准，严把整改销号关，认真审核销号台账资料，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二）坚持注重实效。严格落实《整改方案》有关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整改一个、验收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确保巡视反馈意见条条改到位、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三）坚持严格时效。把握整改时限进度，强化整改措施跟踪管理，坚持全面整改、立行立改、即知即改、真抓实改，确保在整改时限内整改措施应销尽销。
三、销号标准
（一）有组织保障。各牵头单位要成立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分工，落实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员，做到件件有安排、事事有人抓。县整改办成立销号核查组，对各牵头单位报送的销号申请事项进行认真核查，重点看是否完成既定整改措施、是否取得实质性工作成效、是否支撑整改问题等，涉及相关项目的，还要进行实地核查。
（二）有目标举措。结合工作实际，对负责的整改措施逐条细化形成细案，明确集中整改完成目标、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相关举措。
（三）有具体行动。按照整改细案，按时按质逐项完成具体整改任务，如出台政策文件、完善管理措施、建设相关项目、实现目标要求等。
（四）有整改成效。所有整改措施要按整改方案要求取得实效。有明确整改期限的必须如期完成；持续推进和长期坚持的要形成阶段性成果，如问题得到解决、指标得到完成、方案得到落实、项目如期推进等，并建立实施长效机制。
三、销号流程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履行以下销号程序（流程图见附件1）。
（一）牵头单位申请销号。集中整改阶段，牵头单位在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完成后申请销号，将整改情况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及经主要负责同志签字的销号申请表（见附件2）整理形成台账（模版见附件3），报县整改办审核。有多个牵头单位的，由排在第一位的负责申请销号。
（二）县整改办审核。县整改办对牵头单位提交的整改材料等进行审核，对符合销号的，出具审核意见；对不符合销号的，退回限期整改。县整改办每月组织开展一次集中销号，各牵头单位2月20日之后，每月20日之前将销号申请材料上报至县整改办。
（三）牵头单位党委（党组）研究并“双签字”。牵头单位将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和县整改办审核意见报本单位党委（党组）会集体研究审核决定。研究通过后，将整改台账和本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双签字”的销号申请表报县责任领导审示。
（四）县责任领导审示。县责任领导同意销号的，在销号申请表签字，由牵头单位将相关材料转交县整改办；不同意的，由牵头单位限期整改后再提交审示。
（五） 领导小组研究。县整改办收集汇总牵头单位销号材料，提请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销号的，予以销号；不同意销号的，退回限期整改。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各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桂林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刘宁书记当好“二郎神”“不二过”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县委统一部署，坚决把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强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扎实抓好整改工作。
（二）规范台账，减轻负担。各牵头单位应建立必要的整改台账，要加强对整改措施证据链管理，注重对整改过程中形成的各项资料的收集汇总和归档保存，做到边整改、边总结、边归档，并逐步完善，确保有据可查。台账资料要在满足销号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精简，严禁层层加码，不得增加基层负担。各参加单位要按照本单位整改任务积极主动做好配合工作。各单位要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
（三）跟踪问效，长效管理。各牵头单位、县整改办要在每项整改措施规定完成时限前10日，对整改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分析研判，预判不能按时完成整改的及时报告县有关领导，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整改工作实行“销号不销责”，各责任单位应根据整改工作要求，建立长效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严防问题反弹。
（四）加强督导，严格责任。县整改督导组要加强对整改成效的督导检查，认真总结推广整改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对整改效果差、落实不力、敷衍了事、虚假整改的单位进行通报。对整改验收中发现整改不到位、不达标，整改进度滞后，整改成效不明显或虚假整改的，提交县监督问责组核实并严肃追究问责。

附件：1.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全州县整改销号流程图
2.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全州县整改销号申请表
          3.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全州县整改销号台账目录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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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
全州县整改销号流程图申请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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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广西反馈意见
全州县整改销号验收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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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1年  月  








附件2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
全州县整改销号申请表

牵头单位（盖章）：                        
	反馈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牵头单位
初步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县整改办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牵头单位党委
（党组）研究意见
	




                党委（党组）书记（签字）
              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县责任领导
审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县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审议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桂林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发现问题
全州县第X个问题第（X）条措施

销
号
台
账



牵头单位：

  年   月    日



目  录
	序号
	题  名
	日期
	备注

	
	销号申请表
	
	

	
	整改工作报告
	
	

	
	相关工作佐证材料
	
	另附目录

	
	
	
	

	
	
	
	

	
	
	
	














注：1.台账应包含销号申请表、整改工作报告和相关工作佐证材料等；
2.相关工作佐证材料，如工作推进资料、会议纪要、出台的政策制度、督查督办报告、考核问责结果、监测数据、工程验收报告或相关照片等需另附材料目录。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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